成都市郫都区农业农村和林业局
2026年度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申报指南

为贯彻落实质量兴农、绿色兴农和品牌强农战略，持续推进农产品质量提升，培育特色农产品品牌，促进区域优势农业产业发展，实时了解地域特色农产品信息，鼓励我区符合条件的生产经营主体积极申报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按照《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四川省申报指南》有关要求，拟定了“成都市郫都区农业农村和林业局2026年度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申报指南”，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范围
郫都区区域内从事“郫都生菜”“郫都圆根萝卜”“郫都韭黄”生产种植主体，原则上生产种植面积不低于100亩。已经纳入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目录的生产种植主体不得再进行申报。
二、申报条件
1.产地环境符合国家相关技术标准规范要求，产品符合农产品质量安全相关标准要求；
2.有稳定的生产规模和商品量，入住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溯源平台，持续开具食用农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
3.积极配合各级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监测和监督抽检，近三年未出现过重大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未列入农产品生产主体质量安全“重点监控名单”和“黑名单”。
4.符合《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管理办法》以及省市有关名特优新农产品申报的要求。
三、申报资料
1.成都市郫都区“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申请表（详见附件）；
2.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和组织机构代码证（三证合一只需提供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用地（流转）协议、相关获奖证明、商标注册、认证证书等复印件，相关证书（标志）的主体名称需与申报主体一致。
3.产品高清照片3-5张，包括产品不同生长期（状态）、生产环境、产品附带合格证等内容（照片大小3MB至5MB）；
4.其他相关证明材料。
 四、注意事项
1.所有申请材料需纸质和电子版各1份，并加盖生产主体公章；
2、单个产品申报目录原则上不超过5家，申报主体为绿色食品认证、有机（转换）认证、良好农业规范认证（GAP）、地理标志授权主体优先纳入申报目录，其余主体以报名时间先后排名纳入申报目录；
3.各申报主体经街道（镇）推荐盖章后，于2026年3月27日前报送到区农业农村局农产品质量保障中心，地址：成都市郫都区安德街道新民环路西南段270号，邮箱：pdnzjg@163.com，联系人：母陈，联系电话：87921073。
附件: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申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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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申请表
	生产单位全称
	

	法人代表
（负责人）
	
	注册资金
（万元）
	

	注册商标
	
	主要品种
	

	生产规模
（公顷/年）
	
	商品总量（吨/年）
	

	追溯、承诺达标及质量认证等情况
	必须提供项：
1. 农产品质量安全可追溯管理  
2. 承诺达标合格证
3. 产品质量安全性检测报告
选择提供项：
良好农业规范（GAP）       绿色食品        有机农产品（食品）认证                 其他认证认可情况

	相关获奖情况
（最多三项）
	获奖名称
	获奖时间
	奖项等级
	奖项核发机构

	
	
	
	
	

	
	
	
	
	

	
	
	
	
	

	联系人
	
	职务
	

	联系电话
	
	手机
	

	传真
	
	电子邮箱
	

	通讯地址
	

	生产经营
主体签字盖章
	签字：              日期（印章）：

	街道（镇）
推荐意见
	
签字：              日期（印章）：



